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8號

原      告  邱弘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楊睿杰律師

被      告  陳于崚  

            張仲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元，及被告乙

○○自民國一一四年八月十二日、被告甲○○自民國一一四年八

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

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乙○○受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下同）92年4月12日

結婚，婚後育有一名子女。原告與被告二人為認識多年之朋

友，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原告之配偶，被告二人並

為同事關係。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11年5月間，發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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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二人過從甚密，且由被告二人的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人

已無數次發生性行為，惟原告知悉後，慮及子女正逢重要考

試，為避免影響其學業，只好隱忍未向被告乙○○攤牌，直

至113年7月20日，原告始向被告乙○○提及此事，被告乙○

○則坦承不諱，迄至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解

離婚成立為止，被告二人不曾分手，其等已交往至少2年又7

個月以上，且於離婚調解時，被告乙○○甚至為袒護被告甲

○○，竟提出以新臺幣(下同)240萬元做為調解條件，要求

原告拋棄對被告二人侵害配偶權之民事求償權，並要求原告

不得將被告二人不當婚外交往乙事告知子女，否則原告即應

按次給付被告乙○○5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係踐踏原告

尊嚴、汙衊原告人格，原告憤而未予同意。被告甲○○明知

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其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使

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出現嚴重破綻，而無法維持婚姻，依

一般社會通念，被告二人所為已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分際，

破壞原告家庭生活之圓滿，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之

身分法益，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並需至身心醫學科就

診，更導致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調解離婚成

立。為此，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連帶請求被告二人

賠償精神慰撫金24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甲○○則以：原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

片係原告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且被告甲○○否認與被

告乙○○間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上開手機對

話紀錄內容係原告不法取得，應予排除。又縱認被告甲○○

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實屬過高等語置辯。

(二)被告乙○○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曾具狀辯稱：

原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片係在未經被告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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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之情況下翻拍，為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被告

未曾向原告坦承與被告甲○○間有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

往來關係。且被告乙○○與原告之婚姻關係存續中感情不

佳，個性不合，經常吵架，被告二人係熟識多年的朋友，平

常就會在line上互相開玩笑、嘴砲，緩解心理壓力，原告所

提上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二人發生無數次性行為或有何不

當交往。再者，被告乙○○並未同意或允諾給付原告240萬

元作為侵害配偶權之賠償，該240萬元實係兩造於協商離婚

時，就婚後財產分配所草擬之離婚條件，並非被告乙○○自

認有侵害配偶權之意，原告實係片面曲解其內容。又縱認被

告乙○○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

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置辯。

(三)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92年4月12日結婚，婚後育有一

名子女，兩造間為熟識之朋友，被告二人並為同事關係，原

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經法院調解離婚成立等

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並為被告

二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二人發生多

次性行為，已侵害其配偶身分法益，則為被告二人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二人是否有為上

開行為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如有，原告請求被

告二人連帶賠償240萬元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

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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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

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

之必要條件。是若夫妻之一方違反婚姻之誠實義務，與婚姻

外之第三人發生通姦或其他親密行為，致破壞夫妻共同生活

之圓滿幸福者，該行為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他方配

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他方配偶自得依上

開規定，對不誠實之配偶與該第三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

(二)被告二人固否認其等間有為包含性行為之不正常交往，惟觀

諸原告所提原證2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

（見本院卷第35至71頁），其中有被告甲○○對被告乙○○

表示：「最愛妳了」、「我看著妳這麼難過，我很捨不得，

最後忍不住抱著妳」、「妳的心，就放在我這裡吧」、「我

會好好保護妳的心」；被告乙○○則對被告甲○○表示：

「好想被抱抱」、「…更多時候想被你一直親，可是這樣親

下去，真的想跟你回家…」、「我喜歡你」、「倒是想黏著

你」、「在不舒服那幾天，你每天陪我哭，把我的心都哭軟

弱了。然後你又讓我靠著，抱著，到最後我就想抱著你

了。」、「抱我的心都抱走了」等語，顯然被告二人間已有

異於一般正常友人間之傾訴愛意、情感交流及肢體接觸。再

觀諸原證4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

卷第75至111頁），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有被告甲○○

提及諸如：「親我弟弟（意指男性生殖器）」、「好好的含

著」、「想看看妳含著我精液的樣子」、「那妳要幫我生個

小孩嗎？」、「吞下去會覺得妳連我的精液都愛吃」、「我

會讓妳記起來的，從一開始的抱抱，接下來親親，親嘴，親

胸部，親背，然後再讓妳好好親我的陰莖，讓妳嘴巴滿滿

的，然後在妳陰道很濕的時候，慢慢的把我的陰莖一點一點

的插進去，充滿妳整個陰道，接下來，就在裡面抽動，每一

下都要到最深的地方，龜頭會深到妳的子宮，然後讓妳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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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扭動妳的腰，我還可以好好親妳的胸部…要記得我

在妳身體裡的感覺喔，充滿妳的身體」…；另有被告乙○○

提及諸如：「是想我親弟弟，還是想射在我嘴巴裡」、「你

套套（意指保險套）不是要給我做紀念的嗎？」、「我通通

記起來了，怎麼抱怎麼親都記得了。」…等語，原證5手機

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13至217

頁），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有被告甲○○提及諸如：

「抱著妳看電視就很開心啊」、「所以我只能好好親妳，今

天有親到妳的背」、「妳喜歡親那邊就親那邊，昨天不是說

要留紅紅的印記嗎」、「我喜歡妳輕輕的親脖子，然後親我

的身體」、「整個（生殖器）進去後，妳會比較正常一點，

（身體）有越來越不僵硬」…；另有被告乙○○提及諸如：

「怎麼又在我胸部親了一個紅紅…」、「是被我親得很開心

嗎」、「後來我親親他（指被告甲○○生殖器），有喜歡

嗎？可是太大了，辦法整個親下去，這種親，也會受不了的

嗎」、「每次你都把我親得軟軟的」、「如果我沒說，你感

覺得出我痛不痛的嗎？你每次進去的感覺，都是一的？」…

等語，上開被告二人之對話內容中時常提及對方生殖器，亦

常有討論關於性行為後之感想對話，其對話內容相互調情、

鹹濕露骨甚至涉及性行為，衡以一般男女間相互傳送涉及露

骨、煽情或性行為之字句，已非一般同事或朋友往來所可比

擬，且易遭人質疑其等間關係曖昧或有不正當往來之行為，

而被告甲○○並不否認其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且

其為有相當智識程度之人，理應知所分際，惟其仍與被告乙

○○相互傳送上開情色對話，期間自111年6月間至113年5月

長達2年，顯已逾越普通一般人正常社交往來之行為。且其

踰矩行為已不法破壞原告基於婚姻關係之生活圓滿安全及幸

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應屬重大，原告因此受有

精神上痛苦，自不待言。故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二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三)至被告二人均抗辯：原告所提出原證2、4、5之對話紀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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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係原告違法取得，應屬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按民事訴訟之

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

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又為

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雖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

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但民事訴訟之目的與

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

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

無證據能力，既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

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

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

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

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

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

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

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在此一前提下，本院認

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之際，兩

者間應為適度調整，未可偏廢一方，故應合併審酌侵害隱私

權之方式及所取得證據之性質，再適用比例原則加以衡量，

藉以追求人權保障及個人權益之均衡維護。茲審酌婚姻係以

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

之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

益，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

此項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

是否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

其困難。經查，本件原告所提出被告二人間之上開對話紀

錄，原告自承係其自行使用被告乙○○之手機並輸入其早已

知悉之密碼，將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翻拍、截圖，

事前未經被告乙○○同意，然核其取得方式，係透過電子設

備預定之使用方式而為，手段尚屬平和，並未涉及強暴、脅

迫，且被告二人並未舉證原告係以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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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他人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復審酌原

告與被告乙○○當時為夫妻關係，本應互負忠誠義務，互相

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此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有關

配偶是否違反其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取

得本極為困難，是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少侵害方法為之，

而符合必要性原則，原告獲得不法證據之訴訟法價值，顯較

諸被告之隱私權法益更值維護，被告之隱私權應有所退讓，

是原告以系爭對話紀錄為證據方法，仍符合比例原則，應得

採為證據，被告二人抗辯系爭對話紀錄係違法取證，不能作

為證據等情，亦無可採。

(四)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

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

2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碩士畢業，月薪為1

2萬元，113年度所得約412萬元，名下有17筆財產；被告乙

○○為大學畢業，月薪7萬元，113年度所得約103萬元，名

下有2筆財產；被告甲○○為碩士畢業，月薪20萬元，113年

度所得約378萬元，名下有14筆財產，均有相當之資力等

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113年度

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236、241、277頁及限閱卷），暨審酌原告與被告乙○○

於92年4月間結婚，嗣於113年12月間離婚，被告甲○○於原

告與被告乙○○婚姻存續期間為前開侵權行為，破壞原告之

婚姻及家庭，情節重大，暨考量原告與被告乙○○固曾協商

離婚條件時曾提及給付240萬元之數額，惟原告已自承兩造

並未就上開數額達成作為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行為應賠償數

額之約定，本院就賠償數額之認定，自不受其拘束。再佐以

原告因被告二人不正當交往所遭受之情感、精神上痛苦、加

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以60萬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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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前揭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依前開

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

告乙○○自114年8月12日（於114年8月1日寄存送達，於同

年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0-1頁）、被告甲○

○自114年8月3日（於114年7月23日寄存送達，於同年0月0

日生送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3頁）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

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

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被告乙○○自114年8月12日、被告甲

○○自114年8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末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

請宣告及免於假執行，於法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

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

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

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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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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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8號
原      告  邱弘吉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楊睿杰律師
被      告  陳于崚  
            張仲宇  


訴訟代理人  劉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元，及被告乙○○自民國一一四年八月十二日、被告甲○○自民國一一四年八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乙○○受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下同）92年4月12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名子女。原告與被告二人為認識多年之朋友，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原告之配偶，被告二人並為同事關係。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11年5月間，發現被告二人過從甚密，且由被告二人的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人已無數次發生性行為，惟原告知悉後，慮及子女正逢重要考試，為避免影響其學業，只好隱忍未向被告乙○○攤牌，直至113年7月20日，原告始向被告乙○○提及此事，被告乙○○則坦承不諱，迄至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解離婚成立為止，被告二人不曾分手，其等已交往至少2年又7個月以上，且於離婚調解時，被告乙○○甚至為袒護被告甲○○，竟提出以新臺幣(下同)240萬元做為調解條件，要求原告拋棄對被告二人侵害配偶權之民事求償權，並要求原告不得將被告二人不當婚外交往乙事告知子女，否則原告即應按次給付被告乙○○5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係踐踏原告尊嚴、汙衊原告人格，原告憤而未予同意。被告甲○○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其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使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出現嚴重破綻，而無法維持婚姻，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二人所為已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分際，破壞原告家庭生活之圓滿，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之身分法益，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並需至身心醫學科就診，更導致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調解離婚成立。為此，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連帶請求被告二人賠償精神慰撫金24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甲○○則以：原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片係原告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且被告甲○○否認與被告乙○○間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上開手機對話紀錄內容係原告不法取得，應予排除。又縱認被告甲○○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置辯。
(二)被告乙○○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曾具狀辯稱：原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片係在未經被告乙○○同意之情況下翻拍，為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被告未曾向原告坦承與被告甲○○間有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且被告乙○○與原告之婚姻關係存續中感情不佳，個性不合，經常吵架，被告二人係熟識多年的朋友，平常就會在line上互相開玩笑、嘴砲，緩解心理壓力，原告所提上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二人發生無數次性行為或有何不當交往。再者，被告乙○○並未同意或允諾給付原告240萬元作為侵害配偶權之賠償，該240萬元實係兩造於協商離婚時，就婚後財產分配所草擬之離婚條件，並非被告乙○○自認有侵害配偶權之意，原告實係片面曲解其內容。又縱認被告乙○○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置辯。
(三)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92年4月12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名子女，兩造間為熟識之朋友，被告二人並為同事關係，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經法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並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二人發生多次性行為，已侵害其配偶身分法益，則為被告二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二人是否有為上開行為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如有，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240萬元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是若夫妻之一方違反婚姻之誠實義務，與婚姻外之第三人發生通姦或其他親密行為，致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幸福者，該行為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他方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他方配偶自得依上開規定，對不誠實之配偶與該第三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二)被告二人固否認其等間有為包含性行為之不正常交往，惟觀諸原告所提原證2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35至71頁），其中有被告甲○○對被告乙○○表示：「最愛妳了」、「我看著妳這麼難過，我很捨不得，最後忍不住抱著妳」、「妳的心，就放在我這裡吧」、「我會好好保護妳的心」；被告乙○○則對被告甲○○表示：「好想被抱抱」、「…更多時候想被你一直親，可是這樣親下去，真的想跟你回家…」、「我喜歡你」、「倒是想黏著你」、「在不舒服那幾天，你每天陪我哭，把我的心都哭軟弱了。然後你又讓我靠著，抱著，到最後我就想抱著你了。」、「抱我的心都抱走了」等語，顯然被告二人間已有異於一般正常友人間之傾訴愛意、情感交流及肢體接觸。再觀諸原證4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75至111頁），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有被告甲○○提及諸如：「親我弟弟（意指男性生殖器）」、「好好的含著」、「想看看妳含著我精液的樣子」、「那妳要幫我生個小孩嗎？」、「吞下去會覺得妳連我的精液都愛吃」、「我會讓妳記起來的，從一開始的抱抱，接下來親親，親嘴，親胸部，親背，然後再讓妳好好親我的陰莖，讓妳嘴巴滿滿的，然後在妳陰道很濕的時候，慢慢的把我的陰莖一點一點的插進去，充滿妳整個陰道，接下來，就在裡面抽動，每一下都要到最深的地方，龜頭會深到妳的子宮，然後讓妳坐在我身上，扭動妳的腰，我還可以好好親妳的胸部…要記得我在妳身體裡的感覺喔，充滿妳的身體」…；另有被告乙○○提及諸如：「是想我親弟弟，還是想射在我嘴巴裡」、「你套套（意指保險套）不是要給我做紀念的嗎？」、「我通通記起來了，怎麼抱怎麼親都記得了。」…等語，原證5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13至217頁），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有被告甲○○提及諸如：「抱著妳看電視就很開心啊」、「所以我只能好好親妳，今天有親到妳的背」、「妳喜歡親那邊就親那邊，昨天不是說要留紅紅的印記嗎」、「我喜歡妳輕輕的親脖子，然後親我的身體」、「整個（生殖器）進去後，妳會比較正常一點，（身體）有越來越不僵硬」…；另有被告乙○○提及諸如：「怎麼又在我胸部親了一個紅紅…」、「是被我親得很開心嗎」、「後來我親親他（指被告甲○○生殖器），有喜歡嗎？可是太大了，辦法整個親下去，這種親，也會受不了的嗎」、「每次你都把我親得軟軟的」、「如果我沒說，你感覺得出我痛不痛的嗎？你每次進去的感覺，都是一的？」…等語，上開被告二人之對話內容中時常提及對方生殖器，亦常有討論關於性行為後之感想對話，其對話內容相互調情、鹹濕露骨甚至涉及性行為，衡以一般男女間相互傳送涉及露骨、煽情或性行為之字句，已非一般同事或朋友往來所可比擬，且易遭人質疑其等間關係曖昧或有不正當往來之行為，而被告甲○○並不否認其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且其為有相當智識程度之人，理應知所分際，惟其仍與被告乙○○相互傳送上開情色對話，期間自111年6月間至113年5月 長達2年，顯已逾越普通一般人正常社交往來之行為。且其踰矩行為已不法破壞原告基於婚姻關係之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應屬重大，原告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自不待言。故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二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三)至被告二人均抗辯：原告所提出原證2、4、5之對話紀錄內容係原告違法取得，應屬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又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雖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但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既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在此一前提下，本院認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之際，兩者間應為適度調整，未可偏廢一方，故應合併審酌侵害隱私權之方式及所取得證據之性質，再適用比例原則加以衡量，藉以追求人權保障及個人權益之均衡維護。茲審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項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否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困難。經查，本件原告所提出被告二人間之上開對話紀錄，原告自承係其自行使用被告乙○○之手機並輸入其早已知悉之密碼，將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翻拍、截圖，事前未經被告乙○○同意，然核其取得方式，係透過電子設備預定之使用方式而為，手段尚屬平和，並未涉及強暴、脅迫，且被告二人並未舉證原告係以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時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他人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復審酌原告與被告乙○○當時為夫妻關係，本應互負忠誠義務，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此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有關配偶是否違反其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為困難，是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少侵害方法為之，而符合必要性原則，原告獲得不法證據之訴訟法價值，顯較諸被告之隱私權法益更值維護，被告之隱私權應有所退讓，是原告以系爭對話紀錄為證據方法，仍符合比例原則，應得採為證據，被告二人抗辯系爭對話紀錄係違法取證，不能作為證據等情，亦無可採。
(四)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碩士畢業，月薪為12萬元，113年度所得約412萬元，名下有17筆財產；被告乙○○為大學畢業，月薪7萬元，113年度所得約103萬元，名下有2筆財產；被告甲○○為碩士畢業，月薪20萬元，113年度所得約378萬元，名下有14筆財產，均有相當之資力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113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36、241、277頁及限閱卷），暨審酌原告與被告乙○○於92年4月間結婚，嗣於113年12月間離婚，被告甲○○於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存續期間為前開侵權行為，破壞原告之婚姻及家庭，情節重大，暨考量原告與被告乙○○固曾協商離婚條件時曾提及給付240萬元之數額，惟原告已自承兩造並未就上開數額達成作為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行為應賠償數額之約定，本院就賠償數額之認定，自不受其拘束。再佐以原告因被告二人不正當交往所遭受之情感、精神上痛苦、加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依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告乙○○自114年8月12日（於114年8月1日寄存送達，於同年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0-1頁）、被告甲○○自114年8月3日（於114年7月23日寄存送達，於同年0月0日生送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3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被告乙○○自114年8月12日、被告甲○○自114年8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末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於假執行，於法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8號

原      告  邱弘吉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楊睿杰律師

被      告  陳于崚  

            張仲宇  



訴訟代理人  劉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元，及被告乙○○自

民國一一四年八月十二日、被告甲○○自民國一一四年八月三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

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乙○○受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下同）92年4月12日結

    婚，婚後育有一名子女。原告與被告二人為認識多年之朋友

    ，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原告之配偶，被告二人並為同事

    關係。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11年5月間，發現被告二人

    過從甚密，且由被告二人的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人已無數

    次發生性行為，惟原告知悉後，慮及子女正逢重要考試，為

    避免影響其學業，只好隱忍未向被告乙○○攤牌，直至113年7

    月20日，原告始向被告乙○○提及此事，被告乙○○則坦承不諱

    ，迄至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解離婚成立為止，

    被告二人不曾分手，其等已交往至少2年又7個月以上，且於

    離婚調解時，被告乙○○甚至為袒護被告甲○○，竟提出以新臺

    幣(下同)240萬元做為調解條件，要求原告拋棄對被告二人

    侵害配偶權之民事求償權，並要求原告不得將被告二人不當

    婚外交往乙事告知子女，否則原告即應按次給付被告乙○○50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係踐踏原告尊嚴、汙衊原告人格，

    原告憤而未予同意。被告甲○○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

    卻與其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使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出現嚴

    重破綻，而無法維持婚姻，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二人所為

    已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分際，破壞原告家庭生活之圓滿，侵

    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之身分法益，致原告受有精神上

    之痛苦，並需至身心醫學科就診，更導致原告與被告乙○○於

    113年12月20日調解離婚成立。為此，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連帶請求被告二人賠償精神慰撫金240萬元。並聲

    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甲○○則以：原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片

    係原告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且被告甲○○否認與被告乙

    ○○間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上開手機對話紀錄

    內容係原告不法取得，應予排除。又縱認被告甲○○有侵害原

    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

    等語置辯。

(二)被告乙○○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曾具狀辯稱：原

    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片係在未經被告乙○○

    同意之情況下翻拍，為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被告未曾

    向原告坦承與被告甲○○間有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

    係。且被告乙○○與原告之婚姻關係存續中感情不佳，個性不

    合，經常吵架，被告二人係熟識多年的朋友，平常就會在li

    ne上互相開玩笑、嘴砲，緩解心理壓力，原告所提上開證據

    ，無法證明被告二人發生無數次性行為或有何不當交往。再

    者，被告乙○○並未同意或允諾給付原告240萬元作為侵害配

    偶權之賠償，該240萬元實係兩造於協商離婚時，就婚後財

    產分配所草擬之離婚條件，並非被告乙○○自認有侵害配偶權

    之意，原告實係片面曲解其內容。又縱認被告乙○○有侵害原

    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

    等語置辯。

(三)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92年4月12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名

    子女，兩造間為熟識之朋友，被告二人並為同事關係，原告

    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經法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業

    據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並為被告二人所

    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二人發生多次性行

    為，已侵害其配偶身分法益，則為被告二人所否認，並以前

    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二人是否有為上開行為

    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如有，原告請求被告二人

    連帶賠償240萬元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

    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

    之必要條件。是若夫妻之一方違反婚姻之誠實義務，與婚姻

    外之第三人發生通姦或其他親密行為，致破壞夫妻共同生活

    之圓滿幸福者，該行為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他方配

    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他方配偶自得依上

    開規定，對不誠實之配偶與該第三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

(二)被告二人固否認其等間有為包含性行為之不正常交往，惟觀

    諸原告所提原證2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

    見本院卷第35至71頁），其中有被告甲○○對被告乙○○表示：

    「最愛妳了」、「我看著妳這麼難過，我很捨不得，最後忍

    不住抱著妳」、「妳的心，就放在我這裡吧」、「我會好好

    保護妳的心」；被告乙○○則對被告甲○○表示：「好想被抱抱

    」、「…更多時候想被你一直親，可是這樣親下去，真的想

    跟你回家…」、「我喜歡你」、「倒是想黏著你」、「在不

    舒服那幾天，你每天陪我哭，把我的心都哭軟弱了。然後你

    又讓我靠著，抱著，到最後我就想抱著你了。」、「抱我的

    心都抱走了」等語，顯然被告二人間已有異於一般正常友人

    間之傾訴愛意、情感交流及肢體接觸。再觀諸原證4手機翻

    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75至111頁）

    ，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有被告甲○○提及諸如：「親我弟

    弟（意指男性生殖器）」、「好好的含著」、「想看看妳含

    著我精液的樣子」、「那妳要幫我生個小孩嗎？」、「吞下

    去會覺得妳連我的精液都愛吃」、「我會讓妳記起來的，從

    一開始的抱抱，接下來親親，親嘴，親胸部，親背，然後再

    讓妳好好親我的陰莖，讓妳嘴巴滿滿的，然後在妳陰道很濕

    的時候，慢慢的把我的陰莖一點一點的插進去，充滿妳整個

    陰道，接下來，就在裡面抽動，每一下都要到最深的地方，

    龜頭會深到妳的子宮，然後讓妳坐在我身上，扭動妳的腰，

    我還可以好好親妳的胸部…要記得我在妳身體裡的感覺喔，

    充滿妳的身體」…；另有被告乙○○提及諸如：「是想我親弟

    弟，還是想射在我嘴巴裡」、「你套套（意指保險套）不是

    要給我做紀念的嗎？」、「我通通記起來了，怎麼抱怎麼親

    都記得了。」…等語，原證5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

    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13至217頁），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

    ，有被告甲○○提及諸如：「抱著妳看電視就很開心啊」、「

    所以我只能好好親妳，今天有親到妳的背」、「妳喜歡親那

    邊就親那邊，昨天不是說要留紅紅的印記嗎」、「我喜歡妳

    輕輕的親脖子，然後親我的身體」、「整個（生殖器）進去

    後，妳會比較正常一點，（身體）有越來越不僵硬」…；另

    有被告乙○○提及諸如：「怎麼又在我胸部親了一個紅紅…」

    、「是被我親得很開心嗎」、「後來我親親他（指被告甲○○

    生殖器），有喜歡嗎？可是太大了，辦法整個親下去，這種

    親，也會受不了的嗎」、「每次你都把我親得軟軟的」、「

    如果我沒說，你感覺得出我痛不痛的嗎？你每次進去的感覺

    ，都是一的？」…等語，上開被告二人之對話內容中時常提

    及對方生殖器，亦常有討論關於性行為後之感想對話，其對

    話內容相互調情、鹹濕露骨甚至涉及性行為，衡以一般男女

    間相互傳送涉及露骨、煽情或性行為之字句，已非一般同事

    或朋友往來所可比擬，且易遭人質疑其等間關係曖昧或有不

    正當往來之行為，而被告甲○○並不否認其明知被告乙○○為有

    配偶之人，且其為有相當智識程度之人，理應知所分際，惟

    其仍與被告乙○○相互傳送上開情色對話，期間自111年6月間

    至113年5月 長達2年，顯已逾越普通一般人正常社交往來之

    行為。且其踰矩行為已不法破壞原告基於婚姻關係之生活圓

    滿安全及幸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應屬重大，原

    告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自不待言。故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二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三)至被告二人均抗辯：原告所提出原證2、4、5之對話紀錄內

    容係原告違法取得，應屬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按民事訴訟之

    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

    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又為

    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雖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

    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但民事訴訟之目的與

    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

    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

    無證據能力，既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

    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

    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

    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

    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

    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

    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

    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在此一前提下，本院認

    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之際，兩

    者間應為適度調整，未可偏廢一方，故應合併審酌侵害隱私

    權之方式及所取得證據之性質，再適用比例原則加以衡量，

    藉以追求人權保障及個人權益之均衡維護。茲審酌婚姻係以

    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

    之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

    ，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

    項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

    否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

    困難。經查，本件原告所提出被告二人間之上開對話紀錄，

    原告自承係其自行使用被告乙○○之手機並輸入其早已知悉之

    密碼，將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翻拍、截圖，事前未

    經被告乙○○同意，然核其取得方式，係透過電子設備預定之

    使用方式而為，手段尚屬平和，並未涉及強暴、脅迫，且被

    告二人並未舉證原告係以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時轉傳、監

    控等嚴重侵害他人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復審酌原告與被告

    乙○○當時為夫妻關係，本應互負忠誠義務，互相協力及保持

    共同生活之圓滿，此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有關配偶是否違

    反其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為困

    難，是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少侵害方法為之，而符合必要

    性原則，原告獲得不法證據之訴訟法價值，顯較諸被告之隱

    私權法益更值維護，被告之隱私權應有所退讓，是原告以系

    爭對話紀錄為證據方法，仍符合比例原則，應得採為證據，

    被告二人抗辯系爭對話紀錄係違法取證，不能作為證據等情

    ，亦無可採。

(四)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

    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碩士畢業，月薪為12

    萬元，113年度所得約412萬元，名下有17筆財產；被告乙○○

    為大學畢業，月薪7萬元，113年度所得約103萬元，名下有2

    筆財產；被告甲○○為碩士畢業，月薪20萬元，113年度所得

    約378萬元，名下有14筆財產，均有相當之資力等情，業據

    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113年度之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36、2

    41、277頁及限閱卷），暨審酌原告與被告乙○○於92年4月間

    結婚，嗣於113年12月間離婚，被告甲○○於原告與被告乙○○

    婚姻存續期間為前開侵權行為，破壞原告之婚姻及家庭，情

    節重大，暨考量原告與被告乙○○固曾協商離婚條件時曾提及

    給付240萬元之數額，惟原告已自承兩造並未就上開數額達

    成作為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行為應賠償數額之約定，本院就

    賠償數額之認定，自不受其拘束。再佐以原告因被告二人不

    正當交往所遭受之情感、精神上痛苦、加害程度等一切情狀

    ，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

    請求，為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前揭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依前開

    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

    告乙○○自114年8月12日（於114年8月1日寄存送達，於同年

    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0-1頁）、被告甲○○自1

    14年8月3日（於114年7月23日寄存送達，於同年0月0日生送

    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3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

    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

    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被告乙○○自114年8月12日、被告甲○○

    自114年8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

    予駁回。末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

    及免於假執行，於法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

    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

    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

    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8號

原      告  邱弘吉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楊睿杰律師

被      告  陳于崚  

            張仲宇  



訴訟代理人  劉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萬元，及被告乙○○自民國一一四年八月十二日、被告甲○○自民國一一四年八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乙○○受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下同）92年4月12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名子女。原告與被告二人為認識多年之朋友，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原告之配偶，被告二人並為同事關係。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11年5月間，發現被告二人過從甚密，且由被告二人的LINE對話紀錄可知，兩人已無數次發生性行為，惟原告知悉後，慮及子女正逢重要考試，為避免影響其學業，只好隱忍未向被告乙○○攤牌，直至113年7月20日，原告始向被告乙○○提及此事，被告乙○○則坦承不諱，迄至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解離婚成立為止，被告二人不曾分手，其等已交往至少2年又7個月以上，且於離婚調解時，被告乙○○甚至為袒護被告甲○○，竟提出以新臺幣(下同)240萬元做為調解條件，要求原告拋棄對被告二人侵害配偶權之民事求償權，並要求原告不得將被告二人不當婚外交往乙事告知子女，否則原告即應按次給付被告乙○○5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係踐踏原告尊嚴、汙衊原告人格，原告憤而未予同意。被告甲○○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其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使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出現嚴重破綻，而無法維持婚姻，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二人所為已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分際，破壞原告家庭生活之圓滿，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之身分法益，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並需至身心醫學科就診，更導致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調解離婚成立。為此，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連帶請求被告二人賠償精神慰撫金24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甲○○則以：原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片係原告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且被告甲○○否認與被告乙○○間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上開手機對話紀錄內容係原告不法取得，應予排除。又縱認被告甲○○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置辯。

(二)被告乙○○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曾具狀辯稱：原告所提原證2、4、5所示手機翻拍之照片係在未經被告乙○○同意之情況下翻拍，為非法取得，不具證據能力。被告未曾向原告坦承與被告甲○○間有發生含有性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且被告乙○○與原告之婚姻關係存續中感情不佳，個性不合，經常吵架，被告二人係熟識多年的朋友，平常就會在line上互相開玩笑、嘴砲，緩解心理壓力，原告所提上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二人發生無數次性行為或有何不當交往。再者，被告乙○○並未同意或允諾給付原告240萬元作為侵害配偶權之賠償，該240萬元實係兩造於協商離婚時，就婚後財產分配所草擬之離婚條件，並非被告乙○○自認有侵害配偶權之意，原告實係片面曲解其內容。又縱認被告乙○○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請求24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語置辯。

(三)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92年4月12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名子女，兩造間為熟識之朋友，被告二人並為同事關係，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12月20日經法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並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被告二人發生多次性行為，已侵害其配偶身分法益，則為被告二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二人是否有為上開行為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如有，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240萬元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是若夫妻之一方違反婚姻之誠實義務，與婚姻外之第三人發生通姦或其他親密行為，致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幸福者，該行為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他方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他方配偶自得依上開規定，對不誠實之配偶與該第三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二)被告二人固否認其等間有為包含性行為之不正常交往，惟觀諸原告所提原證2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35至71頁），其中有被告甲○○對被告乙○○表示：「最愛妳了」、「我看著妳這麼難過，我很捨不得，最後忍不住抱著妳」、「妳的心，就放在我這裡吧」、「我會好好保護妳的心」；被告乙○○則對被告甲○○表示：「好想被抱抱」、「…更多時候想被你一直親，可是這樣親下去，真的想跟你回家…」、「我喜歡你」、「倒是想黏著你」、「在不舒服那幾天，你每天陪我哭，把我的心都哭軟弱了。然後你又讓我靠著，抱著，到最後我就想抱著你了。」、「抱我的心都抱走了」等語，顯然被告二人間已有異於一般正常友人間之傾訴愛意、情感交流及肢體接觸。再觀諸原證4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75至111頁），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有被告甲○○提及諸如：「親我弟弟（意指男性生殖器）」、「好好的含著」、「想看看妳含著我精液的樣子」、「那妳要幫我生個小孩嗎？」、「吞下去會覺得妳連我的精液都愛吃」、「我會讓妳記起來的，從一開始的抱抱，接下來親親，親嘴，親胸部，親背，然後再讓妳好好親我的陰莖，讓妳嘴巴滿滿的，然後在妳陰道很濕的時候，慢慢的把我的陰莖一點一點的插進去，充滿妳整個陰道，接下來，就在裡面抽動，每一下都要到最深的地方，龜頭會深到妳的子宮，然後讓妳坐在我身上，扭動妳的腰，我還可以好好親妳的胸部…要記得我在妳身體裡的感覺喔，充滿妳的身體」…；另有被告乙○○提及諸如：「是想我親弟弟，還是想射在我嘴巴裡」、「你套套（意指保險套）不是要給我做紀念的嗎？」、「我通通記起來了，怎麼抱怎麼親都記得了。」…等語，原證5手機翻拍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13至217頁），被告二人之聊天對話中，有被告甲○○提及諸如：「抱著妳看電視就很開心啊」、「所以我只能好好親妳，今天有親到妳的背」、「妳喜歡親那邊就親那邊，昨天不是說要留紅紅的印記嗎」、「我喜歡妳輕輕的親脖子，然後親我的身體」、「整個（生殖器）進去後，妳會比較正常一點，（身體）有越來越不僵硬」…；另有被告乙○○提及諸如：「怎麼又在我胸部親了一個紅紅…」、「是被我親得很開心嗎」、「後來我親親他（指被告甲○○生殖器），有喜歡嗎？可是太大了，辦法整個親下去，這種親，也會受不了的嗎」、「每次你都把我親得軟軟的」、「如果我沒說，你感覺得出我痛不痛的嗎？你每次進去的感覺，都是一的？」…等語，上開被告二人之對話內容中時常提及對方生殖器，亦常有討論關於性行為後之感想對話，其對話內容相互調情、鹹濕露骨甚至涉及性行為，衡以一般男女間相互傳送涉及露骨、煽情或性行為之字句，已非一般同事或朋友往來所可比擬，且易遭人質疑其等間關係曖昧或有不正當往來之行為，而被告甲○○並不否認其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且其為有相當智識程度之人，理應知所分際，惟其仍與被告乙○○相互傳送上開情色對話，期間自111年6月間至113年5月 長達2年，顯已逾越普通一般人正常社交往來之行為。且其踰矩行為已不法破壞原告基於婚姻關係之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應屬重大，原告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自不待言。故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二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三)至被告二人均抗辯：原告所提出原證2、4、5之對話紀錄內容係原告違法取得，應屬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又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雖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但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既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在此一前提下，本院認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之際，兩者間應為適度調整，未可偏廢一方，故應合併審酌侵害隱私權之方式及所取得證據之性質，再適用比例原則加以衡量，藉以追求人權保障及個人權益之均衡維護。茲審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項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否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困難。經查，本件原告所提出被告二人間之上開對話紀錄，原告自承係其自行使用被告乙○○之手機並輸入其早已知悉之密碼，將被告二人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翻拍、截圖，事前未經被告乙○○同意，然核其取得方式，係透過電子設備預定之使用方式而為，手段尚屬平和，並未涉及強暴、脅迫，且被告二人並未舉證原告係以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時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他人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復審酌原告與被告乙○○當時為夫妻關係，本應互負忠誠義務，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此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有關配偶是否違反其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為困難，是其侵害手段，係選擇最少侵害方法為之，而符合必要性原則，原告獲得不法證據之訴訟法價值，顯較諸被告之隱私權法益更值維護，被告之隱私權應有所退讓，是原告以系爭對話紀錄為證據方法，仍符合比例原則，應得採為證據，被告二人抗辯系爭對話紀錄係違法取證，不能作為證據等情，亦無可採。

(四)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碩士畢業，月薪為12萬元，113年度所得約412萬元，名下有17筆財產；被告乙○○為大學畢業，月薪7萬元，113年度所得約103萬元，名下有2筆財產；被告甲○○為碩士畢業，月薪20萬元，113年度所得約378萬元，名下有14筆財產，均有相當之資力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兩造113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36、241、277頁及限閱卷），暨審酌原告與被告乙○○於92年4月間結婚，嗣於113年12月間離婚，被告甲○○於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存續期間為前開侵權行為，破壞原告之婚姻及家庭，情節重大，暨考量原告與被告乙○○固曾協商離婚條件時曾提及給付240萬元之數額，惟原告已自承兩造並未就上開數額達成作為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行為應賠償數額之約定，本院就賠償數額之認定，自不受其拘束。再佐以原告因被告二人不正當交往所遭受之情感、精神上痛苦、加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依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告乙○○自114年8月12日（於114年8月1日寄存送達，於同年月00日生送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0-1頁）、被告甲○○自114年8月3日（於114年7月23日寄存送達，於同年0月0日生送達之效力，見本院卷第233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被告乙○○自114年8月12日、被告甲○○自114年8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末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於假執行，於法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